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
事項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三、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依據。 

（二）訂定程序。 

（三）該區特色招生總名額比率。 

（四）特色招生審查會之組織、成員及利益迴避原則。 

（五）學校申辦之程序、日程及所需文件。 

（六）審查程序及重點： 

1、 審查程序：包括特色招生審查會之運作、審查程序及作業

期程。 

2、審查重點： 

（1）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

目標相符，及其理由具信服力。 

（2）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群、科、組）之內外

部評估。 

（3）課程規劃：應符合特色課程內涵，如：發展語文、

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藝術、技

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等。 

（4）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教材教法等，與大專

校院、學術機構、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

效，如：科技部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等。 

（5）辦理方式：學科測驗內容應符合特色課程規劃；試

務規劃應包括招生名額、命題單位、分數採計及錄

取方式；招生方式採聯合或單獨辦理等。 

（6）學生輔導方式：學生未來學習、升學及就業等生涯

輔導之規劃。 

（7）編班方式。 

（8）招生比率：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

率。 



（9）學生表現：學校歷年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全

國性科學展覽等成果、學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

一入學測驗之各科成績分布等學生優異表現。 

（10）學校評鑑。 

（11）預期成果。 

（12）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如：國中應屆畢業

生人數及前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等。 

（七）申復程序及日程。 

（八）核定程序及公告日程規劃。 

（九）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四、 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變更之學校，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更招生班

(群、科、組)之班名、科別、課程規劃等，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學年

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後依原程序核定，

並報本部備查。 



第六點附件:主管機關審核高級中等學校提報特色
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之參考格式 

 

       (學校名稱全銜)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序號 審查項目 
學校初核 主管機關審查 

有 無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包括對國中教

學之影響評估） 
     

2 自我評估      

3 
三年課程規劃(提出特色課程並經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審核通過) 
     

4 教學資源      

5 辦理方式      

6 學生輔導方式      

7 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

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另訂定之項目）      

綜合

評述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建議： 

 

□不通過 

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